招标公告
1、招标条件
梅江中游城区水生态修复工程-马鞍山至罗乐村段EPC总承包由梅州市梅江区发展和改革局以梅江发改投审〔2022〕42号批准建设，投资项目统一代码：2205-441402-04-01-469681，建设资金由由中央财政重点生态保护修复治理资金和省、市专项资金统筹解决，招标人为梅州市梅江区水利工程建设管理中心。项目已具备招标条件，现对该项目的勘察设计、施工EPC总承包进行公开招标。
2、项目概况及招标范围
2.1 工程建设地点：梅州市梅江区西阳镇梅江河右岸（南侧）的东升村（三角镇）、罗乐村（西阳镇）区域。
2.2 建设规模及内容：区域范围内修复生态湿地8.92公顷；林地生态保护和修复12.24公顷；新建生态农田5.91公顷；岸线清理6.3km，建设区域垃圾收集系统。
2.3 招标范围：工程勘察、设计、施工EPC总承包，即完成本工程的勘察、设计（含初步设计、概算编制、施工图设计、预算编制）、施工等。
2.4工期要求：勘察设计 3 个月，施工工期 18 个月。
2.5 项目估算总投资：12841.55万元（含预备费1151.41万元）；
2.6 本项目最高投标限价： 11501.44万元；
3、投标人资格要求
[bookmark: _Toc332616118]3.1投标人必须具备下列条件的独立法人或相应资质的联合体【如为联合体，需签订联合体协议并明确以具备施工总承包资质的成员为联合体牵头人及各联合体成员责任、义务，联合体的成员不得超过3家(含牵头人)】
①投标人须具备工程勘察综合类甲级资质或工程勘察专业类（岩土工程勘察和工程测量）乙级（含）以上资质；
②投标人须具备工程设计综合甲级资质或水利行业乙级（含）以上设计资质或水利行业（河道整治）专业乙级（含）以上设计资质；
③投标人须具备水利水电工程施工总承包一级（或以上）资质，并具有有效的安全生产许可证；
④投标人已在广东省水利建设市场信用信息平台完成广东省水利厅信用管理信息录入手续，并提供网页截图。
3.2项目负责人资格要求：
①勘察项目负责人：须具有注册土木工程师（岩土）执业资格或具有岩土（或地质）高级工程师（含）以上职称证书；
②设计项目负责人：须具有水利水电类高级工程师（含）以上职称证书；
③施工项目负责人：须具备水利水电工程专业一级注册建造师，同时具有在有效期内的水利行政主管部门颁发的安全考核合格证书（B类）。
注：建造师的专业及等级标准按《注册建造师执业管理办法（试行）》及《注册建造师执业工程规模标准（试行）》。
3.3项目其他人员要求：
①施工技术负责人：具有水利行业高级（含）以上工程师职称；
②专职安全人员：专职安全人员3人，须具有在有效期内的水利行政主管部门颁发的安全考核合格证书（C类）；
各项目负责人、施工技术负责人和专职安全人员不得互相兼任；
3.4业绩要求：投标人（如联合体，指联合体施工方）在2019 年6 月1 日至今，在国内完成过一项合同额不小于5000万元（含5000万元）的水利工程施工业绩。工程施工业绩时间以验收资料的验收时间为准，工程造价金额以合同协议书为准，需同时提供中标通知书或合同协议书、工程竣工或完工或交工验收或验收鉴定书相关资料。
3.5投标人（如联合体，指联合体各成员）在“信用中国”网站（http://www.creditchina.gov.cn/)中未被列入严重失信主体名单；在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www.gsxt.gov.cn）中未被列入严重违法失信名单；
3.6信誉要求：凡在广东省水利建设市场信用信息平台公布禁止参加省内水利工程建设投标期限内的单位不得参加本项目的投标；
3.7本工程接受联合体投标。
4. 资格审查要求和评标办法
    4.1 本次招标采用资格后审方式；
    4.2 评标办法：综合评估法。
[bookmark: _Toc465287622][bookmark: _Toc465292362][bookmark: _Toc465286154][bookmark: _Toc465291938][bookmark: _Toc465284490][bookmark: _Toc465287434]5. 投标登记及招标文件的获取
5.1投标登记方式：来人登记。
5.2请有兴趣的投标人的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委托人凭本人二代身份证原件亲自持下述要求提供的登记资料，于2022年   月    日至2022年   月   日上午 09 时 30分至 11 时 30 分，下午 14 时 00 分至 16  时 00分，到广州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地址：广州市天润路333号）进行登记并购买招标文件，招标文件每份1000元，售后不退。登记时须提供以下资料：
5.2.1投标登记申请表原件（一式两份，加盖公章，不装订）（可从交易中心网站下载）（联合体投标的，由联合体牵头人盖章）；
5.2.2企业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联合体投标的，联合体各方均须出具）；
5.2.3企业法定代表人证明书原件、身份证复印件（联合体投标的，由联合体牵头人出具）；
5.2.4投标人代表的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原件、身份证复印件（联合体投标的，由联合体牵头人出具）；
5.2.5企业资质证书副本复印件（联合体投标的，须提供联合体各成员相关资料）；
5.2.6施工企业安全生产许可证副本复印件；
5.2.7拟派施工项目负责人的建造师注册证、安全生产考核合格证（B类）、身份证及近半年（2021年12月至2022年5月）的社会保险缴纳证明材料复印件；
5.2.8拟派设计项目负责人的相关证书、身份证及近半年（2021年12月至2022年5月）的社会保险缴纳证明材料复印件；
5.2.9拟派勘察项目负责人的相关证书、身份证及近半年（2021年12月至2022年5月）的社会保险缴纳证明材料复印件；
5.2.10拟派施工技术负责人的相关职称证书、身份证及近半年（2021年12月至2022年5月）的社会保险缴纳证明材料复印件；
5.2.11拟派专职安全人员有效期内的水利行政主管部门颁发的安全考核合格证书（C类）、身份证及近半年（2021年12月至2022年5月）的社会保险缴纳证明材料复印件；
5.2.12联合体协议书复印件（格式一）；
5.2.13已在广东省水利建设市场信用信息平台完成广东省水利厅信用管理信息录入手续的网页截图（联合体投标的，需提供联合体各方的信息录入手续的网页截图或网页打印件）；
5.2.14投标人（如联合体，指联合体施工方）在2019 年6 月1 日至今，在国内完成过一项合同额不小于5000万元（含5000万元）的水利工程施工业绩。工程施工业绩时间以验收资料的验收时间为准，工程造价金额以合同协议书为准，需同时提供中标通知书或合同协议书、工程竣工或完工或交工验收或验收鉴定书相关资料；
5.2.15投标人（如联合体，指联合体各成员）在“信用中国”网站（http://www.creditchina.gov.cn/)中未被列入严重失信主体名单；在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www.gsxt.gov.cn）中未被列入严重违法失信名单（联合体投标的，需提供联合体各方在上述两个网站的查询结果网页截图或网页打印件）； 
上述资料装订成册（加有封面，注明项目名称、项目编号、投标人名称、单位地址、单位电话、传真机号码、联系人、联系人移动电话、电子邮箱地址、邮政编码）并每页加盖联合体牵头人单位公章，提供一式二份（一正本、一副本）投标登记。投标登记时，以上资料除5.2.13、5.2.15、国家规定可通过二维码验证的及企业法人身份证外，其余复印件资料均需提供原件（核验后退回）。不按要求提交资料或提交资料不全或不按要求提交原件核对或核对不一致的，或不符合招标公告要求的，招标人不予接受投标登记。
5.3投标人在投标登记前还应在广州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办理企业信息登记，拟派施工项目负责人和专职安全人员须是本企业(企业信息登记)中的在册人员且证件证书号与广州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系统中的信息一致，否则不接受投标登记。企业信息登记的办理详情参见广州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网站（http://www.gzzb.gd.cn）服务指南栏目。
[bookmark: _Toc465291939][bookmark: _Toc465284491][bookmark: _Toc465287623][bookmark: _Toc465286155][bookmark: _Toc465292363][bookmark: _Toc465287435]6. 投标文件的递交
[bookmark: _Toc465286156][bookmark: _Toc465287624][bookmark: _Toc465292364][bookmark: _Toc507229148][bookmark: _Toc465287436][bookmark: _Toc465291940][bookmark: _Toc507229227]投标文件的递交时间为 2022年   月    日      时至 2022年   月    日     时，提交到广州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地址：广州市天润路333号）。逾期送达的或未送达指定地点的投标文件，招标人不予受理。同时在广州公共资源交易中心举行开标评标会，投标人的法定代表人或授权委托人应准时参加(身份证原件备查)。
7.投标保证金
投标人应按招标文件规定提交投标保证金。
[bookmark: _Toc465287625][bookmark: _Toc465284493][bookmark: _Toc465286157][bookmark: _Toc465291941][bookmark: _Toc465292365][bookmark: _Toc465287437]8.发布公告的媒介
本次招标公告同时在广州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广东省招标投标监管网上发布。本公告的修改、补充在广州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网站发布。本公告在各媒体发布的文本如有不同之处，以在广州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网站发布的文本为准。



9. [bookmark: _Toc465287626][bookmark: _Toc465287438][bookmark: _Toc465291942][bookmark: _Toc465284494][bookmark: _Toc465286158][bookmark: _Toc465292366]联系方式
招标人（盖章）：梅州市梅江区水利工程建设管理中心
办公地点：梅江区仲元东路51号区府大院7号楼
联系人：黄先生             联系电话： 0753-2196650

招标代理机构（盖章）：广东和盛招标代理有限公司
办公地址：广州市越秀区东风中路515号东照大厦1301房（自编号：1310单元）
联系人：  张小姐              联系电话：020-37023498
日期： 2022年   月   日

附件一：联合体协议书格式
联合体协议书
              （所有成员单位名称）自愿组成联合体，共同参加梅江中游城区水生态修复工程-马鞍山至罗乐村段EPC总承包投标。现就联合体投标事宜订立如下协议。
    1、       （单位名称）为联合体牵头人，              为联合体成员方。
    2、联合体牵头人合法代表联合体各成员负责本招标项目投标文件编制和合同谈判活动，并代表联合体提交和接收相关的资料、信息及指示，并处理与之有关的一切事务，负责合同实施阶段的主办、组织和协调工作。
    3、联合体将严格按照招标文件的各项要求，递交投标文件，履行合同，并对外承担连带责任。
    4、如果中标，联合体各方将依照下述分工原则，就各方的具体工作范围和相应的责任、权利和义务，另行签订协议或合同，并报发包人。
    5、本协议书自签署之日起生效，合同履行完毕后自动失效。 
    6、本协议书一式   份，联合体成员和招标人各执   份，附投标文件正本一份（附入投标文件正本内）。
    注：本协议书由委托代理人签字的，应附法定代表人签字或盖章的授权委托书。
牵头人名称：                                 （盖单位章）
分工内容：                              
法定代表人或其委托代理人：                       （签字或盖章）

成员名称（1）：                                 （盖单位章）
分工内容：                                                
法定代表人或其委托代理人：                       （签字或盖章）

成员名称（2）：                                 （盖单位章）
分工内容：                              
法定代表人或其委托代理人：                       （签字或盖章）

        年       月       日
